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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：收生機制

（1）改革小一收生機制

目標

避免以幼童能力作為收生準則，以消減幼兒教育揠苗助長的誘因；

並增加家長選擇學校的公平機會。

過去一年的工作進展

‧ 小一入學短期機制已於2001年9月開始實施，處理2002/03學

年小一入學的申請，而自行分配學位結果亦已於2001年12月3

日公布。

‧ 在63,978名申請者當中，有超過半數（33,799人，佔52.8%）成

功獲得取錄（去年的比例是56.3%）。

來年工作計劃

（i） 實施短期機制下的「統一派位」，為未獲自行分配學位的兒

童，分配餘下約50%的小一學位。

（ii）加強溝通，提升家長及公眾人士對新派位方法的了解。

（2）改革中一派位機制

目標

消除為派位而設的公開評核對九年基礎教育構成的學習障礙，讓學

生享有連貫而全面的學習生活；並且減輕派位組別對學校及學生造

成的標籤效應；同時使中一收生準則趨多元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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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一年的工作進展

（i） 取消學能測驗

‧ 已於2000 年取消學能測驗，並開始實施新的中一派位機

制。

‧ 根據政府委託顧問進行的研究顯示，大部分學校都利用騰出

的時間，加強學生的全人發展。例如加強專題研習及課外活

動，以及增強語文學習等。大部分學生認為學習生活較以前

有趣和多元化，而且較能夠掌握學習內容。

 
 

取消學能測驗後，學生覺得課堂學習有那些改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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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就廢除學能測驗對小學教與學成效影響的調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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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ii） 學生／家長選校意願

‧ 2001年度獲派首志願和首三個志願的學生百分率均較2000

年有所增加，分別是56.4% 及 74% （2000年度的比例為

49.6% 及 70.6%）。由此可見，在新制下學生入讀心儀學

校的機會有所增加。

  2000/01及2001/02年度  

獲派首志願 獲派首3志願 

2000/01 2001/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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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派首志願及首三志願的小六學生的百分比 

資料來源：教育署 

（iii）學生能力的差異

 ‧在新制下派位組別由五個減至三個，學校的自行分配學位亦
同時由10%增加至20%，有助增加學校按其特色及實際情
況直接選擇合適學生的機會。

‧ 在減少派位組別之前，學校所收取中一學生的能力差異的闊
度，平均橫跨舊五個派位組別中的三個組別。所以，學校過
往一般都已累積了一些處理學生能力差異的經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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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 實際數據顯示—

— 在2001年，大部分中學（約佔70%）獲派學生的能力差
異闊度跟往年大致相若，當中:

— 約20%沒有任何改變;
— 約20%較以前收窄;
— 其餘略為擴闊，但增幅衹限於舊五個派位組別中的一
個組別內。

— 其餘中學（約30%）獲派學生的能力差異闊度有所增加。
部分人士擔心這會影響教育質素。不過，實際數據顯
示，大部分所牽涉的學生人數不多，而有約廿多所以往
收取較多第四組別學生的中學，在2001年多收取了屬舊
第五組別的學生。

— 教育署已為有需要的學校提供適切支援，協助學校處理

學生能力差異的問題。包括為取錄較多能力稍遜學生的

學校，提供額外人手、校本課程剪裁計劃及到校支援服

務。

（iv）收生準則多元化

‧ 已向各中、小學發出指引，提醒學校須留意有關法例，及遵

守公平、公正及公開等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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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 教育署在2001年4月進行了一項「中學處理自行分配中一

學位申請」調查，結果顯示，學校制訂的收生準則，主要考

慮學生下列的表現:

中學處理自行分配學位時考慮的準則 

操行 校內成績 成績次第名單 面試 課外活動 校內或校外 
服務及獎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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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教育署 

來年工作計劃

（i） 進行研究

進行研究以了解新中一派位機制對中、小學學生及教師的影

響，以便在支援工作上作出相應配合，及為於2003/04學年進

行的中期檢討作好準備。

（ii） 校內成績評核

加強鼓勵學校採用多元化的校內評估模式，除了在2002年1

月編製校內評核指南，以示例闡釋評估新概念外，亦會在

2002 年 2 月邀請各小學核心科目的教師，參與有關的研討

會，並鼓勵及協助教育團體及學會舉辦相關的工作坊，以分享

學校或教育同工的經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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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iii）中學學位分配

遵照法庭在2001年6月作出的判決，由2002年起修改中學學

位分配辦法，以去除三個涉及性別歧視的環節。

（3）「一條龍」辦學模式

目標

 讓有相同辦學理念的中、小學加強合作，提高課程的連貫性，藉以

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及全人發展。

過去一年的工作進展

 ‧現時已有四組中、小學採用「一條龍」辦學模式。

 ‧透過1999、2000及2001三個年度的校舍分配，在未來數年，

會陸續有十八組中、小學「一條龍」學校成立。

 ‧經過公開諮詢後，已於2002年1月公布「一條龍」辦學模式具

體安排，以便學校考慮是否轉為「一條龍」學校。

 ‧在考慮過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後，教育統籌委員會議決把符合條

件的直屬／聯繫學校決定是否轉為「一條龍」學校的期限，由

31/5/2002改為31/5/2005，讓有關學校有較多時間作出詳細考

慮，及在參考2003/04 年就中一派位機制進行中期檢討的結果

後，才作決定。

來年工作計劃

‧ 協助已率先實行「一條龍」模式的學校，歸納及推廣實踐經驗。

‧ 跟進「一條龍」學校的推行情況，透過區域教育服務處及課程發

展處，支援「一條龍」學校的運作。

‧ 由2002至2012年的十年限期內，與現階段未能完全符合「一條

龍」原則的直屬和聯繫學校，一起尋求解決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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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大學收生
在鼓勵全人發展的前提下，各大學自行檢視收生準則及程序，藉以

較全面考慮學生的表現，及選拔適合修讀有關課程的學生。

過去一年的工作進展

‧ 從2001/02 學年大學收生的初步數據顯示，大學從非聯招取錄的

人數，比過去一年顯著增加22%，這些學生一般具有等同高考程

度的其他學歷，或在非學術方面有突出表現。現時各大學合計非

聯招取錄人數，約佔全部取錄人數10%。

來年工作計劃

‧ 教資會繼續鼓勵各大學積極參與及支持改革，並正就高等教育的

發展進行檢討，將在2002年上半年向政府提交報告。


